
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裝

訂

線

第1頁，共1頁

教育部　函

地址：10051臺北市中山南路5號

聯絡人：白惠婷

電話：02-7736-6231

Email：rain1128@mail.moe.gov.tw

受文者：國立高雄師範大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7年9月12日

發文字號：臺教政(一)字第1070156941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無附件

主旨：為持續宣導洗錢防制，行政院洗錢防制辦公室製作「院長

談洗錢防制篇」及「美鳳勸勿當人頭篇」2則語音廣播文

宣，請協助廣置放於機關網站、臉書或其他適當宣導管道

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法務部廉政署107年9月11日廉肅字第10700355560號

函辦理。

二、。旨揭2則語音廣播檔置於行政院洗錢防制辦公室官網（

網址：http://www.amlo.moj.gov.tw/ct.asp?xItem=52406

7&ctNode=45713&mp=8004），請自行下載運用。

正本：部屬機關(構)及國立大專校院(含附設醫院、農林場)

副本：本部政風處-綜合預防科 2018-09-12
14:18:02


